國 立 金 門 大 學
   111    學年度第   2    學期碩士論文審查口試、交通費印領清冊

研 究 生 所 別： 運動與休閒學系    
研 究 生 學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研 究 生 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口試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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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論文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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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口試費
	交通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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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合           計
	 新台幣（中文大寫）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 元


· 研究生學位考試委員口試費，校內委員每位一仟元，校外委員每位二仟元；校內委員不支給交通費，校外委員交通費以車票及機票存根金額實報實支。
	申請系（所）
	教務處
	主計室
	校長

	
	
	
	


